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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重点

见》，实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制
度。

2. 持续推进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
划。召开全省落实《广东省学前教育三年
行动计划（2011-2013 年）》工作总结会，
部署实施第二期全省学前教育三年行动
计划。 开展清理整治无证幼儿园督查工
作。

3. 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义务教育。
贯彻落实教育部等《关于全面改善贫困
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
意见》，出台《广东省规范义务教育办学
行为的六项规定》、《广东省义务教育现
代化学校建设指引》、《全面实施素质教
育进一步提高办学质量的意见》。加快推
进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， 完善义务
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评估与教育

“创强争先”督导验收挂钩机制。 积极推
进世行贷款项目， 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
义务教育水平。

4.�深入推进普通高中优质多样特色
化发展。 推进薄弱普通高中改造和办学
水平提升， 深化普通高中课程和培养模
式改革。 加快推进普通高中质量标准体
系及评价公告制度建设。 全面推进公办
优质普通高中招生“指标到校”工作。

5.�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。 制定实
施 《广 东 省 特 殊 教 育 提 升 计 划
（2014-2016 年）》， 全面推进全纳教育，
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
育。

（三）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重
点，全力推进创建现代职业教育示范省。

1.�完善顶层设计。 出台并组织实施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创建现代职业教
育示范省的意见》和《广东省现代职业教
育体系建设规划》。

2.�进一步优化中等职业教育布局结
构。 继续推动各地对接产业整合中等职
业教育资源， 优化专业布局结构， 推进

“五位一体”综合实训中心建设。
3.�推进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。 重

点加大课程标准的开发力度， 完成 9 个

并新启动 10 个左右中高职衔接的专业
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编制工作。

4. 深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
革。 推进产教融合办学模式改革和工学
结合、校企合作培养模式改革，建设一批
校企一体的行业性和区域性职教集团。
积极推进中高职三二分段培养试点、四
年制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试点、 专本衔
接 3+2 应用型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和现
代学徒制试点。

5. 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。
研究制定《大力发展社区教育促进终身
教育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加大社区教
育示范区、实验区建设力度。

（四）以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
自主权、加强高校“四重”建设和完善学
校内部治理结构为重点， 全面推进高等
教育“创新强校工程”。

1.�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建设。 贯彻落
实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
（教育部令第 35 号），推动高校内部治理
改革。 制定公办地方高校章程建设三年
行动计划，分期分批实施高校章程核准。
积极总结推广 6 所深化高校办学自主权
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经
验， 鼓励支持所有高校依法自主确立改
革发展模式和路径。

2.�推进高校“四重”建设。 组织实施
广东高校“南粤重点学科提升计划”、“广
东高校重点平台建设跃升计划”、“广东
高校重大科研项目培养计划”和“广东高
校重点人才队伍建设计划”。全面实施广
东省“2011 计划”。 继续推进协同创新机
制改革研究与实践工作， 立项建设一批
省级协同创新（育人）平台，推动广州市
校地协同创新联盟有效运作。

3.�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发展。 制订广
东省高等学校分类管理分类指导意见和
广东省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意
见。强化校企协同育人，深化应用型人才
培养模式改革。 完善并推进广州大学城
提升计划。 修订高等教育“创新强校工
程”资金管理办法和考核指标体系。积极

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。 启动普通本
科学校教学工作审核评估。 创建一批创
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， 全面实施就业质
量年度报告制度。

4.�深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。 推进我
省中外合作办学工作，积极做好汕头市、
汕头大学和揭阳市、 广东工业大学与以
色列、 德国高校等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
的申报工作； 支持高职院校与国外高校
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。 进一步扩大来粤
留学生规模，提高学历留学生比例。

（五）以促进民办教育规范特色发展
为重点，切实提升民办教育发展水平。

1.�加大扶持力度， 促进民办教育更
好更快发展。落实民办教育扶持政策，推
动各地设立并逐步加大民办教育专项资
金， 完善支持民办教育平等发展工作机
制。 建立健全政府补贴、政府购买服务、
助学贷款、基金奖励、捐资激励等制度，
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兴办教育，推
动民间资本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入教育领
域。 支持国有资本、集体资本、非公有资
本等参与举办民办学校， 探索建立民办
教育公益融资机制。

2.�健全制度， 引导民办教育规范特
色发展。健全民办学校规范管理制度，研
究制定民办学校法人登记管理办法。 健
全民办高校财务管理制度和资产监管。
督促民办学校进一步落实教师合法权
益， 推动各地制定民办中小学教师工资
指导标准， 支持各地实施民办学校教师
从教津贴。 建设一批有特色高水平民办
学校。

（六） 以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为重
点，有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。

1.�推进“三通”“两平台”建设。 大力
推进“教育视频网”和“粤教云”建设，力
争 2014 年中小学宽带网络“校校通”、优
质资源“班班通”和网络学习空间“人人
通”覆盖率分别达 100%、75%和 70%。 完
善省级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和数字教
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， 加快省级教
育数据中心建设， 完成基础数据库录入

10


